附件1

注册计量师注册工作相关要求

工作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市场监管总局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印发〈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制度规定〉〈注册计量师职业资格考试实施办法〉的通知》（国市监计量〔2019〕197号）《注册计量师注册管理暂行规定》（原国家质检总局公告2013 年第64 号）等。

注册范围

国家对法定计量检定机构和市场监管部门授权技术机构中执行计量检定任务的注册计量师实行注册管理。

三、注册审批机构

市场监管总局为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的注册审批机关。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为本行政区域内二级注册计量师资格的注册审批机关，并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一级注册计量师的注册审查上报工作。

四、提交材料及要求
注册包括初始注册、延续注册和变更注册。

（一）申请初始注册须提交以下材料：

1．注册计量师初始注册申请审批表（附件2）。

2．注册计量师资格证书及复印件。

3．计量专业项目考核合格证明或原各级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颁发的有效的《计量检定员证》及复印件。

　　4．执业单位计量资质材料（法定机构提供标准考核证书或授权证书，最好是标准考核证书；授权单位提供授权证书）复印件。

　　5．居民身份证及复印件。

6．2寸彩照一张。
（二）申请延续注册须提交以下材料：

1. 注册计量师延续注册申请审批表（附件3）。

2. 《注册证》原件。

3．执业单位计量资质材料（法定机构提供标准考核证书或授权证书，最好是标准考核证书；授权单位提供授权证书）复印件。

　　4．居民身份证及复印件。

5．2寸彩照一张。
（三）申请变更注册须提交以下材料：

1.注册计量师变更注册申请审批表（附件4）；

　　2.有效期内《注册证》原件；

3.申请新增计量专业项目类别的，提交相应的计量专业项目考核合格证明和聘用单位同意新增计量专业项目的证明；

4.申请变更执业单位的，提交与新聘用单位签订的劳动或聘用合同及复印件、工作调动证明、与原聘用单位解除劳动或聘用关系证明；工作单位更换名称的，提交工作单位出具的证明。

5．居民身份证及复印件。

6．2寸彩照一张。
五、工作流程

（一）申请材料填报指导

申请人通过聘用单位报本单位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按要求将所填报材料电子扫描件压缩后发送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指定邮箱578691034@qq.com。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该电子版材料后，对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要求的，提出指导修改反馈意见。

（二）纸质申报材料的寄送

对于经指导修改符合条件的，由申请人将加盖聘用单位和本单位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公章的纸质版申报材料原件及有关复印件报送或邮寄至指定地址。

（三）受理、批准和发证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收到纸质申请材料后，按规定条件、程序完成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申报材料的审查和二级注册计量师资格注册的审批工作，将一级注册计量师资格注册申报材料、审查意见和汇总表报市场监管总局。经批准注册的一级注册计量师《注册证》，由市场监管总局颁发；经批准注册的二级注册计量师《注册证》，由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

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自治区计量测试研究院负责注册计量师资格申报材料的受理、审查和制证相关事务性工作。

